
资料文件           文件第7／2020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在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第一区敷设人工鱼礁  
 

目的  

 本文件载述拟议在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第一区敷设人

工鱼礁的相关资料予委员阅览。  
 

背景  

2. 环境保护署署长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第499章），

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 批 准 扩 建 香 港 国 际 机 场 成 为 三 跑 道 系 统     
（下称「三跑道系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下称「环评」）

报 告 ， 并 于 同 日 发 出 环 境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编 号 ：             
EP-489/2014）。  

3. 环评报告指出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拓地工程将或导致永久损

失约 650公顷的海洋生境。因此，香港机场管理局（下称「机管

局」）在三跑道系统项目的环评报告中承诺推行一系列缓解措

施，旨在将填海及海事工程对环境的预期影响减低至可接受水

平。其中，机管局已制订并实施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策略，

当中包括多项措施及计划以改善海洋环境，令三跑道系统项目附

近水域的海洋生态及渔业资源受惠。其中一项改善措施建议在三

跑道系统项目的工程范围附近及 /或拟议三跑道系统海岸公园的

范围内敷设人工鱼礁。另外，环境许可证的特定条件第2.6（ iii）
分项亦订明将敷设人工鱼礁纳入改善措施的研究，作为划定海岸

公园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并需要在三跑道系统项目启用前完成。  

4. 敷设人工鱼礁的可行性研究建议在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

区第一区内进行敷设人工鱼礁组件的先导计划，以便更深入研究

和量化人工鱼礁在大屿山西北部水域的潜在生态价值。  
 

敷设人工鱼礁先导计划   

5. 机管局建议敷设不多于500件人工鱼礁组件，每件组件体积

约一立方米。人工鱼礁组件所覆盖的总面积约占 0.3公顷，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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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香 港国 际 机 场 进 口航 道 区 第 一 区内 约 10.3 公 顷 的敷 设 范围   
（见附件）。  

6. 人工鱼礁将会在距离现有海岸线约1 300米外（以高水位线

量度），水深（海图深度基准面以下）多于 4.5米的位置敷设，

让人工鱼礁与水面维持足够的距离，以保障海上航行安全。考虑

到放置人工鱼礁前后的海床沉陷情况，人工鱼礁组件顶部和水面

最少有 4.5米的垂直距离（即在人工鱼礁上的最低水深）。预计

有关的定位及敷设工程需时约 4个月完成，及后将定期进行生态

监察和工程检查，包括检查人工鱼礁组件的结构完整性、位置和

最低水深。在先导计划完成后，人工鱼礁组件将保留在原来位

置。  

7. 拟议敷设人工鱼礁的地点位于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第

一区禁区范围内，除非获海事处处长允许，否则任何船只不得进

入。因此，人工鱼礁对现有海上使用者的潜在影响轻微。尽管敷

设人工鱼礁可能对海水水质以及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带来潜在影

响，但预计敷设工程对海床的干扰属暂时性质，而且只有敷设人

工鱼礁组件附近的海床沉积物受到影响，因此敷设工程带来的潜

在影响属可接受水平。  

8. 机管局已就拟议三跑道系统海岸公园及相关改善措施，包

括敷设人工鱼礁先导计划咨询离岛区议会、屯门区议会、海岸公

园委员会、学术界、环保团体、生态旅游经营者、渔业界和相关

政府部门，并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未来路向  

9. 本文件向委员提供有关在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第一区

敷设人工鱼礁的资料。机管局现正按照《前滨及海床（填海工

程）条例》（第 127章）进行相关的法定程序。当批准公告根据

《前滨及海床（填海工程）条例》刊登后，我们计划在2021年年

初敷设人工鱼礁。  
 
 

香港机场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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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人工鱼礁的地点                                                        附件                                 

 


